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暂行办法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１日 国海科字〔２０００〕１８１号） 

  第一条 为支持优秀海洋科技著作出版，繁荣海洋科技出版事业，促进海洋事业发

展。特设立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工作要遵照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海洋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实行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

支持的原则。 
  第三条 成立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海洋科技著作

出版基金工作的规划，组织评审并审批年度资助项目方案，监督、检查资助项目的执行。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两年换届一次。 
  第四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海样出版社负责，负责受

理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申请，负责组织资助项目的评审，负责保证资助项目按计划实

施。 
  第五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主要来源： 
  １．国家海洋局、海洋出版社定额资助； 
  ２．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赞助和捐赠； 
  ３．受资助著作出版后的赢利上交部分（包括售书收入）； 
  ４．存款利息； 
  ５．其他收入。 
  第六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每年资助的总金额及评审费以当年基金收入的８０％

为限。 
  第七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用于弥补受资助的海洋科技著作在出版过程中所发

生的直接费用的不足部分，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贰万元，最低不低于伍仟元。评审工作所

必须的费用不得高于资助金额的５％。 
  第八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不得挪作他用，受资助的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发行后

如有赢利应尽可能地返还所资助的基金。 
  第九条 鼓励受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同时争取其他方面的资助。 
  第十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专项用于资助海洋方面的优秀、重要的海洋科技著

作的出版、具体范围包括： 
  １．海洋科技著作； 
  ２．海洋基础理论著作； 
  ３．海洋应用技术著作； 
  ４．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认为应资助的著作。 
  第十一条 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 
  １．海洋方面的译著、论文集； 
  ２．海洋方面的科普读物； 
  ３．海洋方面的教科书、工具书； 



  ４．非海洋图书。 
  第十二条 申请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１．申请者必须是著作权所有者。受委托申请者必须有著作权所有者的委托书，著作

权属多人时，须有全体人员签署的申请； 
  ２．申请者须在已完成全部书稿或大部分书稿之后。提出申请； 
  ３．申请书稿必须是海洋出版社拟列选的选题，申请者在申请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前，须与海洋出版社签定出版意向书； 
  ４．申请项目，必须有２名具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或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

行业专家的推荐书； 
  ５．申请者必须提交申请书稿的“前言”、“目录”、“样稿”及其他可反映书稿水平的材

料； 
  ６．评审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时间为每年的４月１日至当年的５月３０日。 
  第十三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由海洋出版社财务处设单独账户进行管理。专款

专用。海洋出版社财务处应在每年１１月将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收支情况向海洋科技

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报告。 
  第十四条 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海洋科技著作在出版时。须在扉页标

注“海洋科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字样。受资助项目出书后，须向海洋科技著作出版

基金管理委员会送交样书２本。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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